Fu

FHBEZRAENT
114# B3 5159355
#A Pl

PR A FIEAREATEE EREFRF AP F’“”é#‘]ﬁ el
2l

PRRE E o H0 EARIAE100 29 A4

%113

¥ fﬁ‘ﬂti Bz %2095 07 5 3N e R Ardd 0 AR e

4
e 7

—_— ~

_—L <
5}3"0
prd AL
w d

AEARE AR LB 2 2R A K88#87 13 88# AR
3‘-%224140% ﬁ@zﬁéi tER O wRZERAER T
(—r
L
7

2R A .‘%f/‘nﬁ A >
)‘L

(*r

=
o
R
=
A
al
-

AN
>

X
bac
=
-_—
(\g?\:
4

S EGARZ R s AP RN SR I 2 xﬁ—ﬁ f%’
ERREFRNLIE B s > FHRAZ P Z TR E LT
A EHRL A FE (TH AR L) cRTERAFZAD

WISE2T 2P A FRRK (THLAERNERRR) >
MARE A G e R o REH 2 A Z113E17 10P 23 5 25
EF RRFTEF o AR A3 E3? 0P EREGHF
R A A A L z\“r—rxf'r-ﬁf’?,j}ﬁ””‘%;‘ﬁ
A2 BREGERE EEFREFIRIGL c A FERY
113#4°% 23p 2113# & ”’*{—7» % 96453 ”I;T*df P¥ A it
ARt SmE2Tor 2 RE Y BERE £ FETE ARG

%— 7



i

FEmw s BaTlI3EL 260 PHFRE AL B A L
1~ 3570 Fre 2 g > o A B AEB2 24 > e d 702
Pt AR o Fd AR 13ES I 2P B AR E P R
F S FE AP HRNANTREP R RTEEGR (L IR
E%103F ~ %1372 141F ) » hiFla iz F5+F *113#5
T1TP 113 E R PR F FI45 L TH T (TR S )
A AR NBR RiERII4E102 2p 2113 E ART B
FHR29FATH Y (THER{ ) it L3R AR
;‘;‘, °
~ Ff ,‘iqv'/ 2% kAZ P13 ELIBpH D LT
?é%ﬂ? £ 3k T E%%rvﬁrf%ﬁ& Z A8 I ELNERE:
120?!1»?3?2;5 T2 RPN AR F’ F/ET"* Fcs T
w2RGFeLE | EEM &pf’k%%&%z}?a@é U
f%ﬁ@ﬁj?aﬁéﬁé;pﬁ %Wk%é@ﬂﬁﬁf
e B Flind At ¥ g g & 5 RE 0 Flut EP R
R & = Ve "'fgj\;\g x’bx;ﬂ\l *’{ﬁﬁv 77?5
R s e, > TRAPHFERBEERVRGTE S
12068 51 ~ 2~ ST ZPHIL > SM4p %t A $h4e2r2n o & ]
FEEa o Wik Ao 4B A s TR E G 2 o

—Fit_\‘\

\

S

V™
1
-
\

v

T 2R & Ao RH 2 l—‘i—ﬁl%’“}uﬁ$~a ¥ £ ]_&_x A
ST o M TR A RF 2 F 12008 %1 ~ 278 4L 7.4 &o4p
A HEWATRAZ 2P L B AR AR TR

gﬁ@mﬂmaﬁvmhﬁﬁﬁﬁ’v@@ﬁﬁﬁhaﬁé
Z@RPE R A A S PR A S ARERHE AR
A2Fwm 2 A HFERTBERZE 1200 %358 R 20 HiT
WHITEAZOPTMEHGFHEL o R, ® hilad f2 &
NEEPA éiﬁﬁ%b’ﬁw\ FooREwglREE %1200 5 38R
T %‘a‘zérd g e &L o E L113F42 26 RFHL 0 B

A R EARE e T AR I TR L BT R
FOPEHAZOFREZEGT NGRS SN2 RN



=

N

131750 Pigf s Ldedr b2 0 ATR LA D PRI L

FEHR R TR AN AT L RRAZERE O
G35 &M o Aokt & AToT K,ért plz b H oW iR & %
TENGT EPRR AP D RAEHGFHL F L H
ARG E e ) T e R G A AR IR
12008 5 295 TR 2 BB S AR ZEP F o A Fed et
;?7«*,{1‘”, o er :?-:?I’”}s/kiiiﬂgwﬂ%ﬁxﬁi?%

(R AEHFEL92D1F ) > ?i‘r’a%ﬁ—ylo/\?%_;\ﬁf,’?gﬂﬁé#‘a
FARZST SERAZREIIEELIY 0P 2R 2N &
LS TR AR A A o R AR E R i
WH 2 ATk AR T3E c g iRl

2 FH ARG fEN EEIRL G (R TR I
ﬂﬂ*ﬁ%%%ﬁﬁé?ﬁwﬁﬁﬁ%ﬁkﬁﬁiﬁiﬁw

FdLEBEPRARPMF o BT L F ARG TR
“mmﬁﬁwf Pl e & AHG R TR

,z?W¢ﬂEWF*h g3 T2 F 119 F 1B re % = A
BPRR2ZFA 2P o D Api A 113837 bR 7 Rk
TR 2 R BRI R R 1 A2
ﬁﬁg@iﬁﬁﬁ‘ﬂﬁﬁ$”pﬁﬁ@¢&ww7fﬁﬁ%&%

EMEET R (R AERFEFTIE ) - HpEr E

kAZ o ’3&%‘31 FREFFFr gy es o ﬁf;—
HFE RT3 EL? 23P 4 T 5 ¥ 4 ¥ A /T*u"ﬁ‘z\ B2 7T
WH 2 TR £ 113840 260 POEREF AL KR
Bl ~ 30T RH (R AEHFEFEII8AE ) 7 AHF
AR Nk AR D P AGR R REIERE BN FEEG 6
Lo i A A ARTZ AFTRARE f\ﬂThﬁzﬁwT H e
R FTEFIIEFIERTEZEP 3R A L
RALAFRHRE AL HE2RBEHEY i Lich &4
2 2 ﬂpggﬁg °

FrerwE s REZAFZEEDBRETH viE A B R RITE 2 A

N

b
i
mj



AoREFRETE L AHZ BN B R EIR G R0
IRER N e - MR N ’%?féiéﬁﬁé o fii. pmn#ﬂiﬁf‘i"i\‘
R F o R BP0 AFRd  RS v R -
I b HmE o AL S AR k;'%“fif'i'—é °
P o EN ) 114 = 11 g 21 2
RE L e

s
F N A Y
R =
iz F PREE
>4 — YA
= F R
_]1 l,?ﬁ@}%’ 7’\ Fg\i o
AL o
= j2 4 ) pa
v i Y E3| 114 = 11 1 27 p
4 2. > U N~
T OAFTTF
e
S | B FA (AR wHEE  |AcFp Y wHAAN/ R AA | Fox [ ®H[# 2 113/01/10
e FhO|RE|EREYE
W (2 8E > 9%
) mEARG P L E)
1 |#H1 4 |[F+F 4 |A6A0000000 |084/06/28 FrkAEFELTHELE] N | p #|954259~
G/ % 5
2 (B4 [H4 4 |AJQE299900 |088/11/30 Frk A ZATE X R LY 42 |259162~
%’ﬁ/“* "G
3 (#1414 [H4 4  |ASNO000000 |082/10/18 APk L E AL F| N |sF (1352864~
0% L &%/~ "%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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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593號
抗  告  人  楊九如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間強制執行聲明異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0月2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執事聲字第299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相對人執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國88年8月13日88年度執字第24140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聲請就抗告人向第三人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人壽公司）及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人壽公司）投保之保險契約債權為執行，經執行法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964號給付借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執行法院於113年1月5日核發扣押命令，禁止抗告人在新臺幣（下同）157萬2734元本息及違約金範圍內收取對富邦人壽公司、新光人壽公司依保險契約已得請領之保險給付、已得領取之解約金及現存在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或為其他處分，富邦人壽公司及新光人壽公司亦不得對抗告人清償（下稱系爭扣押命令）。新光人壽公司於113年2月2日提出民事異議狀（下稱系爭民事異議狀），以抗告人有如附表所示保單及截至113年1月10日之預估解約金可供執行等語。嗣相對人於113年3月5日具狀聲請執行法院向新光人壽公司終止附表所示保單，並就解約後得領取之解約金及保單價值準備金等債權核發收取命令。執行法院於113年4月23日以113年度司執字第964號裁定就相對人對抗告人附表編號2所示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所為強制執行之聲請為駁回；並於113年4月26日核發執行命令，終止附表編號1、3所示保險契約，抗告人所得領取之解約金，應向執行法院支付轉給相對人。抗告人於113年5月2日提出民事聲明異議狀、同年月14日提出民事聲明異議暨聲請狀（見系爭執行卷第103頁、第137至141頁）。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3年5月17日以113年度司執字第964號裁定駁回（下稱原處分），抗告人提出異議，原法院於114年10月2日以113年度執事聲字第299號裁定駁回（下稱原裁定）。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
二、抗告意旨略以：新光人壽公司於113年1月15日提出系爭民事聲明異議狀，並載明「並同時聲請如債權人未於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2項所定之期間內為起訴之證明者，請准予撤銷所發之執行命令」等語明確，顯然新光人壽公司認為保險契約預估解約金並非實際已發生之債權，不認同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且因抗告人對其並無保險金請求權，因此聲明異議。又系爭民事聲明異議狀所載「惟本公司仍依本件執行命令禁止其處分保險契約」，僅係表明執行法院應依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1、2、3項規定辦理，於相對人提起訴訟尚未經判決確定前，暫依系爭扣押命令禁止抗告人處分保險契約而已，並非承認附表所示保單之保單價值準備金、預約解約金適於強制執行。執行法院未依同法第120條第1、2項規定通知相對人，對於新光人壽公司之聲明異議認為不實時，得於收受通知後10日內向管轄法院提起訴訟，並應向執行法院為起訴之證明及將訴訟告知抗告人；且抗告人迄今未接獲相對人提起訴訟之通知，執行法院即應依同法第120條第3項規定，撤銷對新光人壽公司所發執行命令。原處分及原裁定曲解系爭民事聲明異議狀所載內容，未依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3項規定，撤銷系爭扣押命令，繼續為113年4月26日執行命令，顯已違法等語。
三、經查，本件相對人向執行法院聲請強制執行抗告人對新光人壽公司及富邦人壽公司投保之保險契約債權，經執行法院以113年1月5日核發系爭扣押命令，新光人壽公司提出系爭民事異議狀記載：「…債務人於本公司為要保人之保險契約預估解約金明細，詳如附表所示；除此之外無其他保險金給付可供執行，聲明異議，惟本公司仍依本件執行命令禁止其處分該保險契約。」、「並同時聲請如債權人未於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2項所定之期間內為起訴之證明者，請准予撤銷所發之執行命令。…」等語，有系爭民事異議狀及附表可參（見系爭執行卷49至51頁），可知，新光人壽公司係回覆抗告人在該公司為要保人之保單至113年1月10日之預估解約金數額如附表所載，並於該範圍內予以扣押，且除附表所載之保單及新光人壽公司所預估之解約金數額外，已無其他保單及解約金存在。是以，新光人壽公司並無就其所陳報如附表之保單及預估解約金數額之債權存在與否或數額有所爭議，亦無於該附表範圍內為有其他得對抗債務人請求事項等實體事由為其聲明異議內容。換言之，第三人新光人壽公司並無不承認附表所示之債權存在，或是對債權之數額有所爭議情事，於此範圍內核與強制執行法第119條第1項所定第三人得聲明異議之事由不符。且相對人於113年3月5日亦僅請求終止附表所示之保險契約，並聲請就保險契約解約後得領取之解約金及保單價值準備金等債權核發收取命令，有相對人民事陳報狀可參（見系爭執行卷第71頁）。堪認相對人僅於新光人壽公司承認之債權數額範圍內聲請續發換價命令，嗣經執行法院於113年4月23日裁定駁回相對人就附表編號2所示保單之執行聲請，再於113年4月26日核發執行命令終止附表編號1、3所示保單（見系爭執行卷第83至84頁），可見執行法院亦僅於新光人壽公司承認之債權數額範圍內續發換價命令。故抗告人主張第三人新光人壽公司就附表所示之保單已依強制執行法第119條第1項規定合法聲明異議，相對人於收受系爭民事異議狀後未起訴，執行法院應撤銷系爭扣押命令云云，即難遽採。
四、綜上所述，原法院司法事務官駁回抗告人聲明異議所為之處分，於法尚無不合。抗告人對之提出異議，於法難謂有據，原法院裁定駁回其異議，於法洵無違誤。抗告論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非有理由，應駁回其抗告。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戴嘉慧
　　　　　　　　　　　　　　法　官　林佑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崔青菁　
 
附表：
		編號

		要保人



		被保人

		保單號碼

		起保日期

		保單種類/保險型態



		有效
醫療
健康
附約

		保單狀況

		截至113/01/10之預估解約金
(僅為試算，實際仍依解約日為準)



		1

		楊九如

		楊林寶秀

		A6A0000000

		084/06/28

		新光人壽長安終身壽險/死亡險

		N

		自動墊繳

		9萬4259元



		2

		楊九如

		楊九如

		AJQE299900

		088/11/30

		新光人壽新長安終身壽險/死亡險

		Y

		復效

		2萬9162元



		3

		楊九如

		楊九如

		ASN0000000

		082/10/18

		新光人壽百年長青0％終身壽險/死亡險

		N

		繳費期滿

		13萬2864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593號

抗  告  人  楊九如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間強制執行聲

明異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0月2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

年度執事聲字第299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相對人執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國88年8月13日88年度執

    字第24140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原法院民事執行處（

    下稱執行法院）聲請就抗告人向第三人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富邦人壽公司）及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新光人壽公司）投保之保險契約債權為執行，經執行

    法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964號給付借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

    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執行法院於113年1月5日核發扣押命

    令，禁止抗告人在新臺幣（下同）157萬2734元本息及違約

    金範圍內收取對富邦人壽公司、新光人壽公司依保險契約已

    得請領之保險給付、已得領取之解約金及現存在之保單價值

    準備金債權或為其他處分，富邦人壽公司及新光人壽公司亦

    不得對抗告人清償（下稱系爭扣押命令）。新光人壽公司於

    113年2月2日提出民事異議狀（下稱系爭民事異議狀），以

    抗告人有如附表所示保單及截至113年1月10日之預估解約金

    可供執行等語。嗣相對人於113年3月5日具狀聲請執行法院

    向新光人壽公司終止附表所示保單，並就解約後得領取之解

    約金及保單價值準備金等債權核發收取命令。執行法院於11

    3年4月23日以113年度司執字第964號裁定就相對人對抗告人

    附表編號2所示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所為強制執行之聲請

    為駁回；並於113年4月26日核發執行命令，終止附表編號1

    、3所示保險契約，抗告人所得領取之解約金，應向執行法

    院支付轉給相對人。抗告人於113年5月2日提出民事聲明異

    議狀、同年月14日提出民事聲明異議暨聲請狀（見系爭執行

    卷第103頁、第137至141頁）。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3年5

    月17日以113年度司執字第964號裁定駁回（下稱原處分），

    抗告人提出異議，原法院於114年10月2日以113年度執事聲

    字第299號裁定駁回（下稱原裁定）。抗告人不服，提起抗

    告。

二、抗告意旨略以：新光人壽公司於113年1月15日提出系爭民事

    聲明異議狀，並載明「並同時聲請如債權人未於強制執行法

    第120條第2項所定之期間內為起訴之證明者，請准予撤銷所

    發之執行命令」等語明確，顯然新光人壽公司認為保險契約

    預估解約金並非實際已發生之債權，不認同得為強制執行之

    標的，且因抗告人對其並無保險金請求權，因此聲明異議。

    又系爭民事聲明異議狀所載「惟本公司仍依本件執行命令禁

    止其處分保險契約」，僅係表明執行法院應依強制執行法第

    120條第1、2、3項規定辦理，於相對人提起訴訟尚未經判決

    確定前，暫依系爭扣押命令禁止抗告人處分保險契約而已，

    並非承認附表所示保單之保單價值準備金、預約解約金適於

    強制執行。執行法院未依同法第120條第1、2項規定通知相

    對人，對於新光人壽公司之聲明異議認為不實時，得於收受

    通知後10日內向管轄法院提起訴訟，並應向執行法院為起訴

    之證明及將訴訟告知抗告人；且抗告人迄今未接獲相對人提

    起訴訟之通知，執行法院即應依同法第120條第3項規定，撤

    銷對新光人壽公司所發執行命令。原處分及原裁定曲解系爭

    民事聲明異議狀所載內容，未依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3項規

    定，撤銷系爭扣押命令，繼續為113年4月26日執行命令，顯

    已違法等語。

三、經查，本件相對人向執行法院聲請強制執行抗告人對新光人

    壽公司及富邦人壽公司投保之保險契約債權，經執行法院以

    113年1月5日核發系爭扣押命令，新光人壽公司提出系爭民

    事異議狀記載：「…債務人於本公司為要保人之保險契約預

    估解約金明細，詳如附表所示；除此之外無其他保險金給付

    可供執行，聲明異議，惟本公司仍依本件執行命令禁止其處

    分該保險契約。」、「並同時聲請如債權人未於強制執行法

    第120條第2項所定之期間內為起訴之證明者，請准予撤銷所

    發之執行命令。…」等語，有系爭民事異議狀及附表可參（

    見系爭執行卷49至51頁），可知，新光人壽公司係回覆抗告

    人在該公司為要保人之保單至113年1月10日之預估解約金數

    額如附表所載，並於該範圍內予以扣押，且除附表所載之保

    單及新光人壽公司所預估之解約金數額外，已無其他保單及

    解約金存在。是以，新光人壽公司並無就其所陳報如附表之

    保單及預估解約金數額之債權存在與否或數額有所爭議，亦

    無於該附表範圍內為有其他得對抗債務人請求事項等實體事

    由為其聲明異議內容。換言之，第三人新光人壽公司並無不

    承認附表所示之債權存在，或是對債權之數額有所爭議情事

    ，於此範圍內核與強制執行法第119條第1項所定第三人得聲

    明異議之事由不符。且相對人於113年3月5日亦僅請求終止

    附表所示之保險契約，並聲請就保險契約解約後得領取之解

    約金及保單價值準備金等債權核發收取命令，有相對人民事

    陳報狀可參（見系爭執行卷第71頁）。堪認相對人僅於新光

    人壽公司承認之債權數額範圍內聲請續發換價命令，嗣經執

    行法院於113年4月23日裁定駁回相對人就附表編號2所示保

    單之執行聲請，再於113年4月26日核發執行命令終止附表編

    號1、3所示保單（見系爭執行卷第83至84頁），可見執行法

    院亦僅於新光人壽公司承認之債權數額範圍內續發換價命令

    。故抗告人主張第三人新光人壽公司就附表所示之保單已依

    強制執行法第119條第1項規定合法聲明異議，相對人於收受

    系爭民事異議狀後未起訴，執行法院應撤銷系爭扣押命令云

    云，即難遽採。

四、綜上所述，原法院司法事務官駁回抗告人聲明異議所為之處

    分，於法尚無不合。抗告人對之提出異議，於法難謂有據，

    原法院裁定駁回其異議，於法洵無違誤。抗告論旨指摘原裁

    定不當，求予廢棄，非有理由，應駁回其抗告。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戴嘉慧

　　　　　　　　　　　　　　法　官　林佑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崔青菁　

 

附表：

編號 要保人  被保人 保單號碼 起保日期 保單種類/保險型態  有效 醫療 健康 附約 保單狀況 截至113/01/10之預估解約金 (僅為試算，實際仍依解約日為準) 1 楊九如 楊林寶秀 A6A0000000 084/06/28 新光人壽長安終身壽險/死亡險 N 自動墊繳 9萬4259元 2 楊九如 楊九如 AJQE299900 088/11/30 新光人壽新長安終身壽險/死亡險 Y 復效 2萬9162元 3 楊九如 楊九如 ASN0000000 082/10/18 新光人壽百年長青0％終身壽險/死亡險 N 繳費期滿 13萬2864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593號
抗  告  人  楊九如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間強制執行聲明異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0月2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執事聲字第299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相對人執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國88年8月13日88年度執字第24140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聲請就抗告人向第三人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人壽公司）及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人壽公司）投保之保險契約債權為執行，經執行法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964號給付借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執行法院於113年1月5日核發扣押命令，禁止抗告人在新臺幣（下同）157萬2734元本息及違約金範圍內收取對富邦人壽公司、新光人壽公司依保險契約已得請領之保險給付、已得領取之解約金及現存在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或為其他處分，富邦人壽公司及新光人壽公司亦不得對抗告人清償（下稱系爭扣押命令）。新光人壽公司於113年2月2日提出民事異議狀（下稱系爭民事異議狀），以抗告人有如附表所示保單及截至113年1月10日之預估解約金可供執行等語。嗣相對人於113年3月5日具狀聲請執行法院向新光人壽公司終止附表所示保單，並就解約後得領取之解約金及保單價值準備金等債權核發收取命令。執行法院於113年4月23日以113年度司執字第964號裁定就相對人對抗告人附表編號2所示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所為強制執行之聲請為駁回；並於113年4月26日核發執行命令，終止附表編號1、3所示保險契約，抗告人所得領取之解約金，應向執行法院支付轉給相對人。抗告人於113年5月2日提出民事聲明異議狀、同年月14日提出民事聲明異議暨聲請狀（見系爭執行卷第103頁、第137至141頁）。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3年5月17日以113年度司執字第964號裁定駁回（下稱原處分），抗告人提出異議，原法院於114年10月2日以113年度執事聲字第299號裁定駁回（下稱原裁定）。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
二、抗告意旨略以：新光人壽公司於113年1月15日提出系爭民事聲明異議狀，並載明「並同時聲請如債權人未於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2項所定之期間內為起訴之證明者，請准予撤銷所發之執行命令」等語明確，顯然新光人壽公司認為保險契約預估解約金並非實際已發生之債權，不認同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且因抗告人對其並無保險金請求權，因此聲明異議。又系爭民事聲明異議狀所載「惟本公司仍依本件執行命令禁止其處分保險契約」，僅係表明執行法院應依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1、2、3項規定辦理，於相對人提起訴訟尚未經判決確定前，暫依系爭扣押命令禁止抗告人處分保險契約而已，並非承認附表所示保單之保單價值準備金、預約解約金適於強制執行。執行法院未依同法第120條第1、2項規定通知相對人，對於新光人壽公司之聲明異議認為不實時，得於收受通知後10日內向管轄法院提起訴訟，並應向執行法院為起訴之證明及將訴訟告知抗告人；且抗告人迄今未接獲相對人提起訴訟之通知，執行法院即應依同法第120條第3項規定，撤銷對新光人壽公司所發執行命令。原處分及原裁定曲解系爭民事聲明異議狀所載內容，未依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3項規定，撤銷系爭扣押命令，繼續為113年4月26日執行命令，顯已違法等語。
三、經查，本件相對人向執行法院聲請強制執行抗告人對新光人壽公司及富邦人壽公司投保之保險契約債權，經執行法院以113年1月5日核發系爭扣押命令，新光人壽公司提出系爭民事異議狀記載：「…債務人於本公司為要保人之保險契約預估解約金明細，詳如附表所示；除此之外無其他保險金給付可供執行，聲明異議，惟本公司仍依本件執行命令禁止其處分該保險契約。」、「並同時聲請如債權人未於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2項所定之期間內為起訴之證明者，請准予撤銷所發之執行命令。…」等語，有系爭民事異議狀及附表可參（見系爭執行卷49至51頁），可知，新光人壽公司係回覆抗告人在該公司為要保人之保單至113年1月10日之預估解約金數額如附表所載，並於該範圍內予以扣押，且除附表所載之保單及新光人壽公司所預估之解約金數額外，已無其他保單及解約金存在。是以，新光人壽公司並無就其所陳報如附表之保單及預估解約金數額之債權存在與否或數額有所爭議，亦無於該附表範圍內為有其他得對抗債務人請求事項等實體事由為其聲明異議內容。換言之，第三人新光人壽公司並無不承認附表所示之債權存在，或是對債權之數額有所爭議情事，於此範圍內核與強制執行法第119條第1項所定第三人得聲明異議之事由不符。且相對人於113年3月5日亦僅請求終止附表所示之保險契約，並聲請就保險契約解約後得領取之解約金及保單價值準備金等債權核發收取命令，有相對人民事陳報狀可參（見系爭執行卷第71頁）。堪認相對人僅於新光人壽公司承認之債權數額範圍內聲請續發換價命令，嗣經執行法院於113年4月23日裁定駁回相對人就附表編號2所示保單之執行聲請，再於113年4月26日核發執行命令終止附表編號1、3所示保單（見系爭執行卷第83至84頁），可見執行法院亦僅於新光人壽公司承認之債權數額範圍內續發換價命令。故抗告人主張第三人新光人壽公司就附表所示之保單已依強制執行法第119條第1項規定合法聲明異議，相對人於收受系爭民事異議狀後未起訴，執行法院應撤銷系爭扣押命令云云，即難遽採。
四、綜上所述，原法院司法事務官駁回抗告人聲明異議所為之處分，於法尚無不合。抗告人對之提出異議，於法難謂有據，原法院裁定駁回其異議，於法洵無違誤。抗告論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非有理由，應駁回其抗告。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戴嘉慧
　　　　　　　　　　　　　　法　官　林佑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崔青菁　
 
附表：
		編號

		要保人



		被保人

		保單號碼

		起保日期

		保單種類/保險型態



		有效
醫療
健康
附約

		保單狀況

		截至113/01/10之預估解約金
(僅為試算，實際仍依解約日為準)



		1

		楊九如

		楊林寶秀

		A6A0000000

		084/06/28

		新光人壽長安終身壽險/死亡險

		N

		自動墊繳

		9萬4259元



		2

		楊九如

		楊九如

		AJQE299900

		088/11/30

		新光人壽新長安終身壽險/死亡險

		Y

		復效

		2萬9162元



		3

		楊九如

		楊九如

		ASN0000000

		082/10/18

		新光人壽百年長青0％終身壽險/死亡險

		N

		繳費期滿

		13萬2864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593號

抗  告  人  楊九如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間強制執行聲明異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0月2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執事聲字第299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相對人執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國88年8月13日88年度執字第24140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聲請就抗告人向第三人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人壽公司）及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人壽公司）投保之保險契約債權為執行，經執行法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964號給付借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執行法院於113年1月5日核發扣押命令，禁止抗告人在新臺幣（下同）157萬2734元本息及違約金範圍內收取對富邦人壽公司、新光人壽公司依保險契約已得請領之保險給付、已得領取之解約金及現存在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或為其他處分，富邦人壽公司及新光人壽公司亦不得對抗告人清償（下稱系爭扣押命令）。新光人壽公司於113年2月2日提出民事異議狀（下稱系爭民事異議狀），以抗告人有如附表所示保單及截至113年1月10日之預估解約金可供執行等語。嗣相對人於113年3月5日具狀聲請執行法院向新光人壽公司終止附表所示保單，並就解約後得領取之解約金及保單價值準備金等債權核發收取命令。執行法院於113年4月23日以113年度司執字第964號裁定就相對人對抗告人附表編號2所示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所為強制執行之聲請為駁回；並於113年4月26日核發執行命令，終止附表編號1、3所示保險契約，抗告人所得領取之解約金，應向執行法院支付轉給相對人。抗告人於113年5月2日提出民事聲明異議狀、同年月14日提出民事聲明異議暨聲請狀（見系爭執行卷第103頁、第137至141頁）。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3年5月17日以113年度司執字第964號裁定駁回（下稱原處分），抗告人提出異議，原法院於114年10月2日以113年度執事聲字第299號裁定駁回（下稱原裁定）。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

二、抗告意旨略以：新光人壽公司於113年1月15日提出系爭民事聲明異議狀，並載明「並同時聲請如債權人未於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2項所定之期間內為起訴之證明者，請准予撤銷所發之執行命令」等語明確，顯然新光人壽公司認為保險契約預估解約金並非實際已發生之債權，不認同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且因抗告人對其並無保險金請求權，因此聲明異議。又系爭民事聲明異議狀所載「惟本公司仍依本件執行命令禁止其處分保險契約」，僅係表明執行法院應依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1、2、3項規定辦理，於相對人提起訴訟尚未經判決確定前，暫依系爭扣押命令禁止抗告人處分保險契約而已，並非承認附表所示保單之保單價值準備金、預約解約金適於強制執行。執行法院未依同法第120條第1、2項規定通知相對人，對於新光人壽公司之聲明異議認為不實時，得於收受通知後10日內向管轄法院提起訴訟，並應向執行法院為起訴之證明及將訴訟告知抗告人；且抗告人迄今未接獲相對人提起訴訟之通知，執行法院即應依同法第120條第3項規定，撤銷對新光人壽公司所發執行命令。原處分及原裁定曲解系爭民事聲明異議狀所載內容，未依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3項規定，撤銷系爭扣押命令，繼續為113年4月26日執行命令，顯已違法等語。

三、經查，本件相對人向執行法院聲請強制執行抗告人對新光人壽公司及富邦人壽公司投保之保險契約債權，經執行法院以113年1月5日核發系爭扣押命令，新光人壽公司提出系爭民事異議狀記載：「…債務人於本公司為要保人之保險契約預估解約金明細，詳如附表所示；除此之外無其他保險金給付可供執行，聲明異議，惟本公司仍依本件執行命令禁止其處分該保險契約。」、「並同時聲請如債權人未於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2項所定之期間內為起訴之證明者，請准予撤銷所發之執行命令。…」等語，有系爭民事異議狀及附表可參（見系爭執行卷49至51頁），可知，新光人壽公司係回覆抗告人在該公司為要保人之保單至113年1月10日之預估解約金數額如附表所載，並於該範圍內予以扣押，且除附表所載之保單及新光人壽公司所預估之解約金數額外，已無其他保單及解約金存在。是以，新光人壽公司並無就其所陳報如附表之保單及預估解約金數額之債權存在與否或數額有所爭議，亦無於該附表範圍內為有其他得對抗債務人請求事項等實體事由為其聲明異議內容。換言之，第三人新光人壽公司並無不承認附表所示之債權存在，或是對債權之數額有所爭議情事，於此範圍內核與強制執行法第119條第1項所定第三人得聲明異議之事由不符。且相對人於113年3月5日亦僅請求終止附表所示之保險契約，並聲請就保險契約解約後得領取之解約金及保單價值準備金等債權核發收取命令，有相對人民事陳報狀可參（見系爭執行卷第71頁）。堪認相對人僅於新光人壽公司承認之債權數額範圍內聲請續發換價命令，嗣經執行法院於113年4月23日裁定駁回相對人就附表編號2所示保單之執行聲請，再於113年4月26日核發執行命令終止附表編號1、3所示保單（見系爭執行卷第83至84頁），可見執行法院亦僅於新光人壽公司承認之債權數額範圍內續發換價命令。故抗告人主張第三人新光人壽公司就附表所示之保單已依強制執行法第119條第1項規定合法聲明異議，相對人於收受系爭民事異議狀後未起訴，執行法院應撤銷系爭扣押命令云云，即難遽採。

四、綜上所述，原法院司法事務官駁回抗告人聲明異議所為之處分，於法尚無不合。抗告人對之提出異議，於法難謂有據，原法院裁定駁回其異議，於法洵無違誤。抗告論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非有理由，應駁回其抗告。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戴嘉慧

　　　　　　　　　　　　　　法　官　林佑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崔青菁　

 

附表：

編號 要保人  被保人 保單號碼 起保日期 保單種類/保險型態  有效 醫療 健康 附約 保單狀況 截至113/01/10之預估解約金 (僅為試算，實際仍依解約日為準) 1 楊九如 楊林寶秀 A6A0000000 084/06/28 新光人壽長安終身壽險/死亡險 N 自動墊繳 9萬4259元 2 楊九如 楊九如 AJQE299900 088/11/30 新光人壽新長安終身壽險/死亡險 Y 復效 2萬9162元 3 楊九如 楊九如 ASN0000000 082/10/18 新光人壽百年長青0％終身壽險/死亡險 N 繳費期滿 13萬2864元 

 





